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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公共圖書館評鑑項目及指標內容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 年 9月 1日修訂版 

項目 指標 基準 配分 備註 

1 

基礎建

設及服

務 

(28%) 

1-1 

每週開放時間符合標

準要求 

(1)1分：未達 48小時。 

(2)3分：達 48小時及午間或晚上至少開放一

時段。 

3 

 

1-2 

年度購書經費 

(1)0分:未達新臺幣 10萬元 

或未達圖書館年度預算 3%  

(2)1分:新臺幣 10萬元以上，未達 20萬元 

或占圖書館年度預算 3%以上，未達 6%

  

(3)2分:新臺幣 20萬元以上，未達 30萬元 

或占圖書館年度預算 6%以上，未達 9% 

(4)3分:新臺幣 30萬元以上，未達 40萬元 

或占圖書館年度預算 9%以上，未達 12%

 3 

(5)4分:新臺幣 40萬元以上，未達 50萬元 

或占圖書館年度預算 12%以上，未達 15% 

(6)5分:新臺幣 50萬元以上 

或占圖書館年度預算 15%以上  

5 

依《圖書館設立

及營運標準》第

6條: 圖書館購

置圖書資訊之

經費，公共圖書

館以不低於 15%

為原則。 

1-3 

人力配置及專業人員

員額符合標準要求 

(1)1分：館員數達 1人。 

(2)3分：館員數達 2人，且有編制專業人員。 
3 

專業人員：依

《圖書館設立

及營運標準》第

5條規定認定 

1-4 

服務人口人均擁有圖

書冊數 

(1)1分：0.5冊以上，未達 1冊。 

(2)2分：1冊以上。 

(3)3分：2冊以上 

3 

 

1-5 

年度人均借閱量 

(1)0分：未達 0.5冊 

(2)1分：0.5冊(件)以上，未達 1冊(件)。 

(3)2分：1冊(件)以上，未達 2冊(件)。 

(4)3分：2冊(件)以上。 

3 

計算方式：年度

總借閱冊數 /

服務轄區人口

數 

1-6 

年度人均入館次數 

(1)0分：未達 0.5次 

(2)1分：0.5次以上，未達 1次 

(3)2分：1次以上，未達 2次 

(4)3分：2次以上，未達 3次以上 

(5)4分：3次以上 

4 

計算方式：年度

館入館人次/服

務轄區人口數 

1-7 

辦證人數  

人口數未達 1萬人 

(1)0分:30張以下 

(2)1分:30 (含 30張)-40張 

(3)2分:40 (含 40張)張以上 

2 

計算方式：依人

口數不同劃分 3

項級距計算分

數 



2 

人口數 1萬至 3萬人 

(1)0分:50張以下 

(2)1分:50(含 50張)-150張 

(3)2分:150(含 150張)張以上 

人口數 3萬以上 

(4)0分:150張以下 

(5)1分:150(含 150張)-450張 

(6)2分:450(含 450張)張以上 

1-8 

館員平均受訓時數 

(1)1分：未達 10小時 

(2)2分：10小時以上，未達 20小時 

(3)3分：20小時以上 

3 

 

1-9 

館員教育訓練及會議

參與度 

(1)1分：每場次均有派 1人 

(2)2分：每場次至少派 2名人員 2 

 

2 

營運規

劃 

(20%) 

2-1 

營運計畫之訂定與推

動 

(各小項加總計分) 

(1)1分：訂有圖書館年度工作計畫 

(2)1分：符合(1)，且能依計畫進度執行。 

(3)1分：符合(1)，且能定期檢討執行情形及

進度。 

(4)1分：符合(1)，且年度工作計畫能與圖書

館本身之策略、中長程發展計畫相結合。 

(5)1分：符合(1)，且年度工作計畫能與本縣

圖書館之策略、中長程發展計畫相結合。 

5 

 

2-2 

營運經費之編列與運

用 

(各小項加總計分) 

(1)1分：能編列圖書館營運專用經費 

(2)1分：符合(1)，且經費運用依推動技術服

務、閱覽服務、參考諮詢、推廣服務等業

務項目規劃。 

(3)1分：符合(1)，且能編列購書專用經費，

經費運用能針對各資料類型適當分配。 

(4)1分：符合(1)， 且能有效運用各項經費，

執行率>90%。 

(5)1分：符合(1)， 且能申請補助經費，補

助經費能有效運用。 

5 

 

2-3 

爭取相關經費之積極

度 

(1)1分：爭取中央/地方政府補助占館舍年度

預算未達 5% 

(2)2分：爭取中央/地方政府補助占館舍年度

預算逾 5%，未達 10% 

(3)3分：爭取中央/地方政府補助占館舍年度

預算逾 10%，未達 20% 

(4)4分：爭取中央/地方政府補助占館舍年度

預算逾 20%，未達 30% 

(5)5分：爭取中央/地方政府補助占館舍年度

5 

 



3 

預算逾 30% 

2-4 

讀者意見之處理 

(各小項加總計分) 

(1)1分：訂有讀者滿意度調查辦法或計畫 

(2)1分：符合(1)，且能定期辦理調查 

(3)1分：符合(1)，且能統計、分析結果 

(4)1分：符合(1)，且能針對讀者不滿意處進

行原因分析、提出改善措施，並加以改善 

(5)1分：能辦理單項服務或某一服務措施之

滿意度調查（如館藏質量、讀者服務、推

廣活動等） 

5 

 

3 

館藏資

源管理 

(12%) 

3-1 

館藏發展政策之訂定 

(各小項加總計分) 

(1)0分：未能訂定館藏發展政策 

(2)2分：訂有館藏發展計畫或政策。計畫或

政策符合當地社區環境特性、一般民眾教

育程度、職業狀況等需求。 

(3)1分：訂有館藏發展計畫或政策，且已簽

報鄉鎮市核定。 

(4)1分：成立選書小組，切實發展館藏。 

(5)1分：能定期清點與維護（含淘汰）館藏。 

5 

 

3-2 

總館藏年增加量符合

標準中要求 

(1)0分：未達 200冊（件） 

(2)1分：200冊（件）以上，未達 500冊(件) 

(3)3分：500冊（件）以上，未達 1,000冊(件) 

(1)5分：1,000冊(件)以上 
5 

依《圖書館設立

及營運標準》第

13條: 鄉立圖

書館及直轄市

山地原住民區

立圖書館每年

至少增加一千

冊。 

3-3 

圖書資料之徵集及分

類編目 

(各小項加總計分) 

(1)1分：能主動蒐集出版資訊，且接受民眾

推介圖書資料，建立採購書單，辦理圖書

採購，並依圖書編目規則進行分類編目。 

(2)1分：能訂定圖書資料交換與贈送處理之

相關規定，受理各界捐贈或交換圖書，並

依圖書編目規則進行分類編目。。 

2 

 

4 

讀者服

務 

(25%) 

4-1 

各類讀者服務之辦理 

(1)2分：訂有閱覽服務規定，且能適時檢討

修訂閱覽服務規定。 

(2)1分：能針對在地讀者特性，提供特色便

利服務或措施。 

(3)1分：能為嬰幼兒、兒童、青少年、成人、

銀髮族提供相關之服務措施。 

(4)1分：能為新住民提供相關之服務措施。 

5 

 

4-2 

視聽服務之辦理 

(各小項加總計分) 

(1)1分：訂有視聽資料及服務之相關規定 

(2)1分：視聽資料能提供讀者外借。 

(3)1分：能辦理視聽館藏推介活動，例如：

5 

 



4 

講座 

(4)1分：能辦理視聽影片欣賞活動。 

(5)1分：能提供視聽資料內閱服務，並提供

相關設備，或其他視聽服務措施。 

4-3 

圖書館資訊線上查詢 

(各小項加總計分) 

(1)1分：於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網站，提供使

用者方便檢索、易於瀏覽之功能，並建置

分館完整資料。 

(2)1分：能透過新竹縣公共圖書館之網站，

定期更新開館資訊、圖書館資源及服務、

項政府公開資訊等。 

(3)1分：能提供線上申辦服務。 

(4)1分：能透過網路平台、電子報，進行圖

書館服務或活動之宣傳。 

(5)1分：能利用網路媒體（例如 FB）與民眾

互動。 

5 

 

4-4 

閱讀推廣活動頻率 

 

(1)0分：辦理總場次數，為 0場次。 

(2)1分：未達 10場 

(3)2分：10場以上，未達 20場 

(4)3分：20場以上，未達 50場 

(5)4分：50場以上，未達 100場 

(6)5分：100場以上 

5 

 

4-5 

閱讀推廣活動參與人

次 

 

(1)0分：參與總人次，為 50人次以下。 

(2)1分：50以上，未達 2百 

(3)2分：2百以上，未達 8百 

(4)3分：8百以上，未達 1千 5百 

(5)4分：1千 5百以上，未達 3千 

(6)5分：3千以上 

5 

 

５ 

推廣服

務與公

共關係 

(15%) 

5-1 

主題活動之辦理 

(各小項加總計分) 

(1)1分：能依地方文化特色辦理社教藝文或

閱讀推廣活動，包含展覽、研習班、說故

事、讀書會等多元類型。 

(2)1分：能為讀者需求，如：嬰幼兒、兒童、

青少年、成人、銀髮族規劃辦理活動。 

(3)1分：能結合社區資源共同辦理活動。 

(4)2分：能結合世界閱讀日、台灣閱讀節等

辦理節慶活動。 

5 

 

5-2 

與學校之合作推廣 

(各小項加總計分) 

(1)0分：完全無與學校合作推廣。 

(2)1分：能與學校合作，鼓勵學生辦證。 

(3)1分：能透過服務及活動（如班訪）吸引

學生利用公共圖書館。  

(4)1分：圖書館服務及活動能走入校園。 

(5)1分：能與學校合作，辦理資料庫使用、

5 

 



5 

圖書館館藏目錄檢索技巧、網路資源查找

技巧等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。  

(6)1分：能結合學校課程需求，規劃、提供

特殊之服務及活動。  

5-3 

志工運用與管理 

(各小項加總計分) 

(1)0分：完全無任何志工運用。 

(2)1分：能運用志工協助館務。 

(3)1分：能訂定志工招募及訓練計畫。 

(4)1分：能依志工從事的工作不同給予適合

的訓練。 

(5)1分：志工持有服務紀錄冊人數達 50%。 

(6)1分：能協助志工之成長與發展（如辦理

志工聯誼、志工興趣社團等）。  

5 

 

 總分  100  

 

 


